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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向公司提供财务支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满足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公司”或“中国天楹”）及其下

属公司经营发展与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公司实际控制人严圣军与茅洪菊夫妇拟

通过其控制的下属公司向公司提供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的财务支持。本

次借款期限不超过三年，该借款将不收取利息或借款年利率不高于借款实际发放

当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利息自借款金额

到账当日起算，按实际借款天数支付。在上述有效期限内，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

需求，进行连续、循环使用，任一时点的借款余额不超过已审议的最高额度。

2、严圣军、茅洪菊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2026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实际控制人向公司提供财务支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严圣

军先生、茅洪菊女士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6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4、本次借款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且本次借

款将不收取利息或借款年利率不高于借款实际发放当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公司也无需就本次借款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和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严圣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3.93%的股份，同时与其配偶

茅洪菊女士通过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乾创”）和南通坤德投

资有限公司共同间接持有公司 20.81%的股份。严圣军与茅洪菊夫妇合计持有公

司 24.74%的股份，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严圣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 年 11 月生。2014 年 6

月至今，任中国天楹董事长。

茅洪菊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 年 3 月生。2014 年 6 月

至今，任中国天楹董事、副总裁。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向实际控制人严圣军、茅洪

菊夫妇通过其控制的下属公司最高额（余额）借入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的财务支

持，借款期限不超过 8年，公司可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该有效期内及额度内

连续、循环使用。该借款额度将于 2026 年 12 月 5 日到期，为延续对公司的财务

支持，满足公司经营发展与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公司实际控制人严圣军与茅洪

菊夫妇拟通过其控制的下属公司向公司提供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财

务支持。本次借款将不收取利息或借款年利率不高于借款实际发放当日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借款期限不超过三年。在上述

有效期限内，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连续、循环使用，任一时点的借款

余额不超过已审议的最高额度。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实际控制人严圣军与茅洪菊夫妇拟通过其控制的下属公司向公司提供

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的财务支持，以满足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经营发展与

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综合考虑公司以往及现有的融资成本，并参考市场融资情

况，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借款将不收取利息或借款年利率不高于借款实际发放

当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借款利率的确定

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借款无需公司提供任何抵押、质押、保证等任何形式的担保，公司与实

际控制人严圣军、茅洪菊夫妇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无其他任何协议安排，也不存

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安排。

六、本次交易目的和影响

因公司业务发展迅速，多个项目进入建设周期，经营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公

司实际控制人严圣军、茅洪菊夫妇通过其控制的下属公司向公司提供最高额不超

过 5亿元的财务支持，相关交易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综合考虑公司以往及现

有的融资成本，参考市场融资情况并经协商确定，本次借款将不收取利息或借款

年利率不高于借款实际发放当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6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南通乾创向公司分次提供临时借款，累计金

额为人民币 50,900.00 万元，最高额（余额）未超过人民币 5亿元，且未收取借

款利息。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应付南通乾创借款余额为人民币 0元。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2026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严圣军、茅洪菊

夫妇控制的下属公司发生的其他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7.04 万元。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6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6 年第一次专门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向公司提供财务支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

立董事发表了如下意见：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财务支持，用于满足公司及

其下属公司经营发展和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本次交易

的交易方式和价格符合市场规则，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本次

交易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6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9 日


